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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南京晓庄学院“人才特区”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南京晓庄学院“人才特区”实施办法（试行）》经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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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晓庄学院“人才特区”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快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瞄准学校高质量发展和申硕重大工作战略需求，通过试点，探索建立特殊的人才机制，汇聚政策资源，实现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专业建设更大成果，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人才特区”是指在选定的二级学院实施特殊的人才政策，通过灵活高效的引人、用人机制，优化人才成长和发展环境，提升人才资源使用效益，打造高水平的学科专业人才队伍。“人才特区”政策优先面向学校申硕重点建设单位试点。

第二章 运行机制

第三条  “人才特区”按照“试点先行、积极推进、整合资源、务求实效”的原则实施，探索二级学院负责制、岗位聘任制、待遇协议制、用人自主化、资源倾斜化、考核评价多元化等方面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人才特区”实行二级学院负责制。实施特区的二级学院在人员招聘、岗位聘用、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议推荐、薪酬分配等方面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权。

第五条  “人才特区”实行岗位聘任制。纳入“人才特区”的人员由实施特区的二级学院负责从新引进(招聘)和现有队伍中聘任，签订工作协议，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享受相应待遇。

第六条  “人才特区”实行待遇协议制。学校设立“人才特区”人员待遇专项经费200-500万元，由实施特区的二级学院自主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与聘任人员协商确定项目化协议工资标准。

第七条 “人才特区”实行用人自主化机制。以用人效益为核心，人员聘用方式可以包括：自主招聘高层次人才、自主设置专职科研岗、自主设立科研助理或项目聘用人员和自主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等。除高层次人才外均不纳入学校事业编制。

第八条 “人才特区”实行资源倾斜化。学校大力支持实行“人才特区”的二级学院队伍建设，在专业技术职务申报，国家、省、市、校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向“人才特区”倾斜。

第九条  “人才特区”实行考核评价多元化。注重师德师风考核，落实师德师风、意识形态“一票否决制”；同时，根据不同岗位、不同类别人员由二级学院建立相应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考核评价要求，注重实效。

第三章 人员评聘

第十条  高层次人才是指具有博士学位，学科专业建设急需，纳入学校事业编制(人员总量)的人员。高层次人才由学校划拨专门指标到实施特区的二级学院，由其按高层次人才引进程序自主开展招聘工作，确定候选人直接报校长办公会审定。特别优秀的硕士学位人员可参照高层次人才引进，引进程序需按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规定执行。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入职办理工作由人事处按规定办理。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聘用待遇由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形成建议方案，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审核基本条件，报校领导签批后实施。

第十一条 专职科研岗是指实施特区的二级学院根据高质量发展或申硕需要设置的工作岗位。由实施“人才特区”的二级学院提出需求，明确岗位的工作任务、待遇与相应考核要求，经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报人事处备案，相关待遇实行项目工资或协议工资制。

第十二条 科研助理或项目聘用人员由实施“人才特区”的二级学院根据工作需要提出需求，按临时用工人员自主聘用，聘用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协议，相关待遇在“人才特区”人员待遇专项经费中列支。

第十三条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由实行“人才特区”的二级学院按照“不唯所有，但求所用，以用为本”的原则，结合学科专业建设需要，按学校相关文件规定自主聘用，经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同意，确定候选人直接报校长办公会审定。

第十四条 实行“人才特区”的二级学院根据申报情况，在高级专业技术评聘中单列指标，自行按照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标准文件开展申报与组织学科组评议推荐工作，评议推荐工作接受学校统一指导。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结果实行报学校备案制，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结果实行报学校审核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统一由学校组织。

第十五条 “人才特区”引进和聘用人员的聘期考核(含首聘期)工作由二级学院自行组织，体现奖优罚劣、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导向，考核结果要包括师德师风、意识形态，教育教学工作业绩，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业绩等方面；其中师德师风、意识形态实行不合格“一票否决”，并依据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实行“人才特区”的二级学院每年向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

第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南京晓庄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年1月18日 印发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image: image5.wmf]

_1704012123.unknown

_1704012124.unknown

_1704012122.unknown

